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加入广西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

其成员单位的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以及《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公司已提前

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公司拟加入广西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成为其成员单位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资料，经审阅和了解有关

情况，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公司资金使用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盘活自有存量资金，拓宽融资渠道，为公司的发展提供稳定的

资金支持。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专业的资金运作平台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较低成本的资

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2、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对财务公司的风险评估审核报告，财务公司在资金、

投资、信贷、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控制体系不存在重大缺陷，财务公司各项

指标均满足《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要求，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受

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严格监管。根据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签订的

《金融服务协议》双方约定，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定价遵循公

平合理的原则。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存款资金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进一步规范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也相应制定了风险预防处置预案。本

次交易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3、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作为财务公司的母

公司，已承诺将用自有的资产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全部

存款兑付承担无限的连带担保责任。 

4、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交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王强、梁君、杨旭东

董事由于在交投集团或交投集团的控股公司任职，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我们同意公司加入财务公司成为其成员单位并严格遵照金融服务协议约

定接受财务公司提供的相关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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